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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工伤认定情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通讯员王宇新记者张雪泓

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者在遭遇工伤或罹患职业病时获得救济的一种社会保障，也是国家加强劳动保护
的重要途径。由于行业领域差异，工伤认定案件类型多样，情况复杂。如何妥善处理该类案件，不仅关系广
大职工的切身利益，更涉及工伤认定职权的依法行使。

为规范劳动就业市场用工秩序，依法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工伤认定类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超龄劳动者因工受伤、
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职工参加单位文体活动受伤等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的工伤认定，通过以案释
法，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人社部门提供法律指引。

几杯酒下肚后，男子邀工友盗窃工地钢筋
70余根，重1吨多，被抓后竟认为自己只是一
时糊涂。6月12日，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黄石
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分局对外通报，通过
缜密侦查，打掉一个盗窃工地钢筋团伙，抓获
盗窃嫌疑人4名。

4月25日，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马鞍山村某新建工程的负责人谢先生，
如往常一样前往施工现场巡查。他发现原本
用来遮盖钢筋的瓦片、竹板条被胡乱丢弃，70
余根钢筋不翼而飞。在与村民核实确认无人
取走后，谢先生急忙向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
铁山区分局汪仁派出所报警。

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开展勘查工作。“事发

地在半山腰上，较为偏僻，加上连夜的大雨冲
刷了痕迹，有价值的线索极少。”汪仁派出所民
警李平说。汪仁派出所立即向黄石经济技术
开发区·铁山区分局请求协助。

案件侦办难度大，办案民警转换思路。“一
个人要想将宽2厘米、长9米的钢筋神不知鬼
不觉地运下山，几乎很难做到！”汪仁派出所副
所长费久展说。民警推断作案的极有可能是
一个使用货车运输钢筋的盗窃团伙。

经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发现在 4 月 24
日凌晨，一辆可疑的大货车在案发地附近徘
徊。民警找到该货车的主人程某，了解到他经
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那天我确实收到了一批钢筋，可‘张总

’说是工程完工多出来的呀！”随着调查深
入，案情越发扑朔迷离。“张总”是谁？货车
的主人程某当天并未去过现场？经询问得
知，一名自称工地负责人的“张总”借走了货
车，并声称打算用来拖运 70 余根钢筋。因
对方能明确说出钢筋来源，废品回收站老板
程某并未起疑。

办 案 民 警 进 一 步 调 查 后 锁 定 了“ 张
总”——辖区某在建工地的一名工人张某。6
月 9 日下午，民警在某工地将张某抓获。当
晚，民警乘胜追击，陆续将章某、刘某和李某3
名盗窃嫌疑人抓获归案。

原来，张某及 3 名同伙既是同乡也是工
友。4月23日晚，几人吃饭时，刘某提议曾发

现一批被瓦片和竹条板遮盖的钢筋，如果卖了
准能赚一笔。4人一拍即合，当天23时就开车
前去踩点，却发现钢筋足有9米长，面包车根
本无法装载。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张某突然想到附近
的废品回收站有辆货车。他谎称工地有批废
弃钢筋需要处理，向废品回收站老板程某借了
货车。有了运输工具，4人分工明确、相互配
合，连夜将 70 余根钢筋装车运走，并以 1600
余元的价格卖给了程某。事后，4人把赃款均
分，全部用来吃喝玩乐。

目前，张某等4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非
法所得1600余元已退还给受害人，案件在进
一步办理中。 （来源：人民公安报）

男子酒后提议偷钢筋工友结伴作案落法网
通讯员熊静怡刘晓晓记者肖新民

超龄民工发病死亡
法院认定视同工伤

60多岁的韩老汉经老乡介绍到某建设公司的工地当杂
工，工地实行封闭管理。某日14时，韩老汉感觉身体不适前
往医院就诊，当日17时，其被诊断为呼吸衰竭、急性心肌梗
死，并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第三天10时，韩老汉经抢救无
效死亡。

韩老汉的妻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韩老汉与某建设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被法院驳回。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韩老汉属于视同工伤情
形。某建设公司不服，认为韩老汉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且其在午休期间发病不属于工作时间，遂诉至法院要求撤
销工伤认定。

昌平法院审理认为，虽然韩老汉与某建设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但韩老汉系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未办理退休、未享
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务工农民，且韩老汉在涉案工地
工作期间，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具有确定的上班时间、休息
时间以及打卡制度，韩老汉的工作内容由工地安排。鉴于双
方存在紧密的管理关系，认定韩老汉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相关规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此外，韩老汉系于案发当日午饭后感到不适请假看病，
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午休系全日制工作中为保障
劳动者基本健康需求、保证工作稳定有效进行的必要内容，
属于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故韩老汉突发疾病应属于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某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了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法官庭后表示，法定退休年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护
劳动者权益，不会因此必然排除工伤认定。用人单位聘用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除农民工外，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或已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再次受聘
于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如果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
纳了工伤保险费的，也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
理。此外，只要是与工作相关的准备、收尾工作，以及确因
工作需要而进行的加班和必要工间休息等，都是对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进行的合理延伸。

法官提示，超龄劳动者再就业时，一定要向用人单位告
知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是否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等真实信息。用人单位一定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对
于符合缴纳条件的劳动者及时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做好用工
风险防控，并为满足劳动者必要的生理需要提供和创造条
件，全方位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骑手下班车祸身亡
不予认定职业伤害

小刘系某外卖平台配送员，已申请注册并经平台审核，
可通过平台自主选择、完成配送服务事项获得相应报酬。某
日夜晚，小刘在平台接单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执行订单任务，
订单完成后，他在平台下线。回家途中，其与一货车相撞受
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小刘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且违反信号灯
通行、超速行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平台就小刘受到的事
故伤害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昌平区人社局审
查认为，小刘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台订单任务已经结束，处于
非在线状态，不属于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故作出不予确
认职业伤害结论书。小刘父母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不
予确认职业伤害结论书的做法。

昌平法院审理认为，外卖骑手是否处于平台在线状态是
考量其是否属于工作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发时，小刘已
完成平台订单任务并已在平台下线，意味着平台无法对其派
发工作任务，也就不再对其进行工作管理，此时其不属于工
作状态。同时，因该交通事故认定小刘负主要责任，故昌平
区人社局认定其不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小刘父母的诉讼请求，
支持了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确认职业伤害结论书。

法官庭后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和工作内容上与传统服务行业存在较大差异。为切实保障这
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所谓“新职伤”，指的就是平台企业
为通过平台注册并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即时
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政策。“新职伤”具有社
会保险性质，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时获得
医疗救治、经济补偿的权益。本案中，小刘事发时已不处于平
台在线状态，应属于执行平台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途中，且
其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不符合确认职业伤害的条件。

法官提示，为了预防职业伤害，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在
从业过程中应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多平台同时抢单、超速行
车等高风险行为，穿戴好反光衣、头盔等防护设备，并定期关
注自身健康及车辆状态，避免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发生事
故伤害后，要保留接单记录、定位轨迹、医疗证明等证据，善
于使用平台“一键报案”等功能。平台亦应合理设置配送时
限，避免算法过度施压，同时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开展安
全培训，提升从业者风险意识。

参加单位活动受伤
工作延伸构成工伤

蓝天公司（化名）的销售工程师骆女士在参加公司组织
的跳绳活动时，不慎扭伤右膝，后被医院诊断为右膝半月板
损伤、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随后，骆女士以公司为其
本人的工作单位向昌平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昌平区人社局经调查发现，骆女士的社会保险实际由白
云公司（化名）缴纳。蓝天公司与白云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夫
妻，两公司办公地址、人事管理混同且业务关联，白云公司的
市场部部长承认骆女士的工作由其分配，组织跳绳活动的白
云公司综合部部长王某承认两家公司行政、人力资源工作均
由其管理。

昌平区人社局最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由蓝天公司承担
骆女士的工伤保险责任。蓝天公司不服，认为跳绳活动由白
云公司王某个人自发组织，骆女士在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毫
无关系的体育活动属于个人行为，不应该认定为工伤，故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

昌平法院审理认为，昌平区人社局调查结果显示，依据
本次活动的召集人、参加人员、活动地点等均可认定该活动
系由蓝天公司组织，故骆女士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此外，蓝天公司未提
供有效证据证明骆女士所受伤害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
造成的。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蓝天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了
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

法官庭后表示，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经常组织一些文
体娱乐、团建、年会等活动，并且鼓励或要求职工积极参与。
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用人单位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是工
作的良性延伸，类似的场合还有因工作需要发生的应酬等。
劳动者在这样的场合中受伤应认定工伤，但有证据证明职工
受伤确系与工作或单位组织的活动无关的除外。

判断职工所参加的活动是否属于工作范畴，一般根据活动性
质、内容、目的、是否为单位组织安排、经费来源、参加人员等方面
综合考虑。当然，一些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对参与人员范围存
在限定，如选派部分有特长的职工代表单位参加文体竞技类活
动，或者只有业绩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才能参加的表彰奖励活动
等，此时如有个别职工非经指派、选拔而自愿参与并受伤的，不应
认定为工伤。

法官表示，用人单位组织文体、团建等活动，应明确告知
活动性质、参与条件及注意事项等，对员工身体素质、可能存
在的风险等进行充分评估，做好活动预案和安全防护措施，
职工也应充分评估自身健康状况、身体机能，在活动安排范
围内合理行动，如遇伤害及时留存凭证。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
……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第十条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
（一）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

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二）在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场所接受平台企业常规管理要求，或者在执行平台

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

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

到伤害的；
……

（来源：法治日报）


